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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土空间规划公示公开规定（暂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国土空间规划公示公开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、

监督权，维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

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安徽省

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

策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国土空间详细

规划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的相关专项规划编制和修改，应当

按照本规定进行公示公开。

第三条 国土空间规划公示公开应当遵循依法、明确、便民

的原则，坚持多渠道多方式，提高公众参与度和规划的公信力，

保障公众的知情权、监督权，维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。

第四条 国土空间规划公示公开的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、

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，严格保守国家秘密。

第五条 国土空间规划公示是指编制和修改国土空间规划过

程中，组织编制机关通过多种方式，征询公众意见，接受公众监

督的行为。

第六条 公示内容应当包括规划编制的依据、规划文本的主

要内容简介和主要图纸等。规划修改公示应包括修改的主要理由

与依据，修改的图、文等内容。

第七条 国土空间规划公示包括以下方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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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网站公示；

（二）规划展示馆或者其他固定场所公示；

（三）现场公示；

（四）媒体公示；

（五）召开听证会、座谈会、论证会征求意见；

（六）书面征求意见；

（七）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。

编制或者修改国土空间规划应当组织听证。

第八条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当在本级政府及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网站、相关固定场所公示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变更土地用途

直接影响土地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权益的，应当征求土地所有

权人或者使用权人意见。

第九条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应当在本级政府或者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网站、规划现场公示，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。

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现场公示地点为相关街道（镇）公

示栏或者有条件的公共场所。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现场公示

地点为政务公开栏、村务公开栏等显著位置。

第十条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应当在本级政府网站或者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网站公示，按照规定征求规划区域内利害关系人意

见。

第十一条 规划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30 日，规划公示时应当注

明起止时间、意见反馈途径和联系方式。

第十二条 公众意见可通过以下途径收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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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设置意见箱；

（二）公布联系方式，包括电话传真、电子邮箱和邮寄通信

地址等；

（三）便于公众反馈意见的其他途径。

第十三条 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当有明确具体的内容、

依据、理由，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说明与公示事项之间的利害关

系，并提供姓名或者单位名称、联系方式。

第十四条 公示单位对公示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应当逐条登

记，提出处理意见。对不予采纳或者部分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，

做好解释工作。听证纪要、有关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作为国土空

间规划报送审批的附件材料。

第十五条 国土空间规划公开是指规划组织编制机关依法对

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有关信息进行公开，便于公众知晓、接受公

众监督的行为。

第十六条 国土空间规划应当自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 20 日

内，通过以下方式向社会公开：

（一）在同级政府或者相关主管部门网站公开；

（二）市、县设有规划展示馆的，在规划展示馆公开，没有

规划展示馆的，在与规划管理有关的固定场所公开；

（三）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和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村

庄规划应当在相关街道（镇）或者政务公开栏、村务公开栏等显

著位置公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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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鼓励通过新闻媒体等方式公开；

（五）在规划期内应当纳入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公开。

第十七条 规划公开的内容包括规划批准文件、规划文本的

主要内容和主要图纸等。相关保密内容依法不予公开。

第十八条 经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到期前依法废止的，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公布。

第十九条 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下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公示公开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二十条 省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设立投诉信箱和投

诉电话，受理有关投诉，及时纠正公示公开过程中的不当行为。

第二十一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以外的部门依法编制或者修

改相关专项规划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公示公开。没有规定的，可

以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三条 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细

则。

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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